演奏唱組、作曲組、指揮組、合唱指揮組
研究生學位考試「畢業製作」審核表



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

	學     號
	

	姓     名
	

	主修樂器
	

	主修指導老師姓名
	

	論文指導老師姓名
	

	畢業製作修習方式
	  □第一案       □第二案       □第三案

	中文論文
（報告）題目
	





	英文論文
（報告）題目
	






相關資料繳交及說明：
1. 請繳交「在校成績表」。
2. 確認「指定科目」是否已經修習完畢或當學期同時修習。
3. 學生於口試前，務必與論文指導教師進行至少六次課程指導與論文內容討論。
4. 此表單請於開學後四週內繳交。
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 論文指導老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